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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601328

股票简称：交通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4-02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变更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或“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

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近日收到 《中国银监会关于交通银行刘长顺任职资格的批复》（银监复

〔2014〕686号）。中国银监会已核准刘长顺先生交通银行非执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刘长

顺先生的简历详见本公司2014年6月11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交通银行关于2013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根据本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选举刘长顺先生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刘长顺先生接替杜悦妹女士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

杜悦妹女士在交通银行董事会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敬业，以丰富的专业经验

和卓越的决策能力，为本公司经营发展做出诸多贡献。 董事会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15日

股票代码：

000006

股票简称：深振业

A

公告编号：

2014-028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完成增持计划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2014年10月15日收到控股股东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深圳市国资委” ）一致行动人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

致投资” ）的通知，获悉：远致投资自2014年6月26日至2014年10月15日期间，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合计增持我司股份26,999,740股，占我司总股本的2%。 本次增持

完成后深圳市国资委及远致投资的持股总数增至458,998,184股， 占我司总股本的

34%。 至此，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远致投资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提请律师发表专项核查意

见并由我司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636

证券简称：风华高科 公告编号：

2014-36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10月1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

委员会对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进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批复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531

证券简称：豫光金铅 编号：临

2014-035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因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

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4年10月16日起停牌。

公司承诺：公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并于股票停牌之日

起的5个工作日内（含停牌当日）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1628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2014－04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期间累计原保险保

费收入约为人民币2,714亿元。 该数字将于中国保监会网站（网址

为www.circ.gov.cn）公布。

上述原保险保费收入数据未经审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009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

2014-068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

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15日收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41314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中国宝

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

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

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事宜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四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369

证券简称：西南证券 编号：临

2014－085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次级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8月1日，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次级债券的议案》，同意本次发行次级债券募集资金总规

模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含40亿元），公司可自主决定一次或分次发行，用于补充公司净

资本和营运资金（详见2014年8月2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本期次级债券的发行工作已于2014年10月15日结束， 现将有关发行情况公告

如下：

本期发行的次级债券全称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次级债券” ，债券简称

为“14西南债” ，债券代码为“123342” ，发行规模为人民币30亿元，票面利率为5.88%，

期限为5年，附第2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简称：

*ST

天威 证券代码：

600550

编号：临

2014-083

债券简称：天债暂停 债券代码：

122083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10月1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

委员会对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

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正式核

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15日

股票代码：

601558

股票简称：

*ST

锐电 编号：临

2014-067

债券代码：

122115

、

122116

债券简称：锐

01

暂停、锐

02

暂停

“锐

01

暂停 ”及“锐

02

暂停”

2014

年第三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果公告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办法》” ）、《华锐风电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1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

说明书》”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

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会议规则》” ）等相关规定，华锐风

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锐01暂停”（证券代码：122115）及“锐02暂停”（证券代

码：122116）（以下合并简称 “本期债券” ） 债券持有人相关会议 （以下简称 “本次会

议” ）于2014年10月15日召开，会议结果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时间：2014年10月15日（星期三）上午10：00

2、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76号翠宫饭店三层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会议召开和投票方式：现场方式，记名投票

5、现场会议主持人：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代表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试点办法》、《募集说明书》及《会议规则》等相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对象

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代理人）共计代表109个账户，合计持有有表决权的本期

债券14,733,010张，占本期债券总张数的52.62%。

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发行人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代表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试点办法》、《募集说明书》及《会议规则》等相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为:

议案1、《关于要求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披露偿债举措相关信息的

议案》；

议案2、《关于豁免“锐01暂停” 、“锐02暂停” 2014年第三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补充通

知期的议案》；

议案3、《关于提请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给予受托管理

人授权的议案》。

议案1的表决结果为：表决同意的本期债券张数为14,733,010张，占本期债券总张数

的52.62%；表决反对的本期债券张数为0张，占本期债券总张数的0.00%；表决弃权的本期

债券张数为0张，占本期债券总张数的0.00%。 议案1获得通过。

议案2的表决结果为：表决同意的本期债券张数为12,176,290张，占本期债券总张数

的43.49%；表决反对的本期债券张数为462,950张，占本期债券总张数的1.65%；表决弃权

的本期债券张数为2,093,770张，占本期债券总张数的7.48%。 议案2未获通过。

议案3的表决结果为：表决同意的本期债券张数为6,302,630张，占本期债券总张数的

22.51%；表决反对的本期债券张数为6,335,510张，占本期债券总张数的22.63%；表决弃

权的本期债券张数为2,094,870张，占本期债券总张数的7.48%。 议案3未获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的全过程由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

证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试点办法》、《募集说明书》及《会议规则》

等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锐01

暂停” 及“锐02暂停” 2014年第三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4年10月16日

股票代码：

601558

股票简称：

*ST

锐电 编号：临

2014-068

债券代码：

122115

、

122116

债券简称：锐

01

暂停、锐

02

暂停

关于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受托管理人

专项工作小组联系方式的公告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方便与债券持有人的联络，特就债券受托管理事务专项工作

小组的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联系人：贾楠、潘醒东、姚晓阳、刘灏

电话：010-58328888

手机：18910082311

传真：010-58328964

电子邮箱：OL-122115@ubssecurities.com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楼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2层、15层

邮政编码：100033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590

证券简称：泰豪科技 公告编号：

2014-044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海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外控股” ）、 南京

传略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京传略” ）于2014年

10月14日分别与本公司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海外控股拟

认购3,968万股，南京传略拟认购3,306万股。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海外控股

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将达到6.14%， 南京传略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将达到

5.12%。

1、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海外控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海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3

年

6

月

18

日

注册资本

266,410.26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张士明

注册地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东街

8

号

4

层

经营范围

投资与资产管理

；

证券投资

；

植树造林

；

城市规划管理

；

水污染治理

；

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

；

体育运动项目经营

；

体育项目比赛经纪代理

；

体育场馆经营与管理

；

文艺创作

；

承

办展览展示

；

技术开发

；

技术交流

；

基础软件与服务

；

博物馆经营与管理

；

组织文化艺

术交流活动

；

会议服务

；

矿产品

、

办公用品

、

体育器材

、

工艺品

、

日用品

、

建筑材料

、

医疗

器械

（

限一类

）

的销售

；

进出口业务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

（2）南京传略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南京传略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成立时间

2014

年

9

月

16

日

合伙期限

2014

年

9

月

16

日至

2019

年

9

月

15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 新疆特斯拉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委派许同宝为代表

）

主要经营场所 南京市秦淮区太平南路

2

号

1629

室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业务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

2、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海外控股和南京传略均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本次泰豪科技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14,548万股，发行价格为 7.56�元

/股，发行完成后股本总额为64,580.57万股。 海外控股拟以现金29,998.08万

元认购泰豪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3,968万股； 南京传略拟以现金24,

993.36万元认购泰豪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3,306万股。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海外控股共持有泰豪科技3,968万股，持股比例为

6.14%；南京传略共持有泰豪科技3,306万股，持股比例为5.12%。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

在股份认购合同签订后3日内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泰豪科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特此公告。

泰豪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15日

股票代码：

000042

股票简称：中洲控股 公告编号：

2014-59

号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4年10月15日下午2:30

2、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百花五路长源楼八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姚日波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7人， 代表股份共

298,900,8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41%。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7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298,399,9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31%。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0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500,92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6� %。

3、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501,0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4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500,9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46%。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各议案表决结果

如下：

（一）《关于为子公司成都中州锦江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

案》

该项议案需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298,414,2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8372％；

反对486,2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627％；弃权4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情况：同意1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2.8741%；反对486,2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461%；弃权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8%。

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关于为子公司上海深长城地产有限公司委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需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298,400,9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8327％；

反对486,6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628％；弃权13,3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5％。

同意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95％；反对486,628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1259％；弃权1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546％。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见2014年8月26日、9月25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中洲控股2014-48

号、2014-54号公告。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融商诚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亓禹、赵燕明

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相关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广东融商诚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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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证券简称：中国光大银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

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于2014年10月15日在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中国光大

中心A座三层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和非网络方式）共35名，所持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5,055,973,556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53.6771%，分别如

下：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其中

：

A

股股东人数

16

H

股股东人数

2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4,273,579,009

其中

：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3,821,546,582

H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452,032,427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2.0010%

其中

：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1.0326%

H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9684%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A

股股东人数

17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782,394,547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1.6761%

（三）表决方式和主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唐双宁董事

长主持。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本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9人，董事武青、周道炯、张新泽、谢荣、霍霭玲因其他公务

未能出席会议；公司在任监事10人，出席4人，监事牟辉军、陈爽、王平生、吴俊豪、史维平、

叶东海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蔡允革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李

杰、张华宇、马腾、武健、伍崇宽、姚仲友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各项提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选举高云龙先生担任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数

（

同意比例

）

反对股数

（

反对比例

）

弃权股数

（

弃权比例

）

是否通过

25,050,277,890

(99.9773%)

5,669,666

(0.0226%)

26,000

(0.0001%)

是

2、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股数

（

同意比例

）

反对股数

（

反对比例

）

弃权股数

（

弃权比例

）

是否通过

25,054,217,156

(99.9930%)

1,623,600

(0.0065%)

132,800

(0.0005%)

是

3、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股数

（

同意比例

）

反对股数

（

反对比例

）

弃权股数

（

弃权比例

）

是否通过

25,054,217,056

(99.9930%)

1,623,600

(0.0065%)

132,900

(0.0005%)

是

4、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股数

（

同意比例

）

反对股数

（

反对比例

）

弃权股数

（

弃权比例

）

是否通过

25,054,217,056

(99.9930%)

123,600

(0.0005%)

1,632,900

(0.0065%)

是

根据中国证监会等发布的有关监管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对A股中小投资者就下列议案

的投票情况进行单独计票，投票情况如下：

1、关于选举高云龙先生担任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数

（

同意比例

）

反对股数

（

反对比例

）

弃权股数

（

弃权比例

）

是否通过

802,859,065

(99.7944%)

1,627,700

(0.2023%)

26,000

(0.0033%)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余永强律师和刘涛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议

案、表决程序等事项，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及其所通过

的决议均为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

A/H

）：

000063/763

证券简称

(A/H)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201443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已于2014年10月15日以现

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二○一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

次会议” ）。 有关本次会议的决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重要提示

增加提案的情况：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9月23日收到公司股东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

有限公司提交的一个临时提案《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中兴通讯马来西亚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履约担保的议案》，要求公司董事会将上述提案提交公司二○一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已于2014年9月24日发出《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二○一四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补充通知》。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开始时间为：2014年10月15日（星期三）上午9时。

2、 内资股股东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10月14日—2014年10月15日的如下时

间: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0月15日上

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0月14日15：00至2014年10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的召开地点为本公司深圳总部A座四楼大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

1、内资股股东可通过：

●现场投票，包括本人亲身出席及通过填写表决代理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或

●网络投票，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内资股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内资股股东应在本节第（一）条列明的有关时限内通过上述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

2、H股股东可通过：

●现场投票，包括本人亲身出席及通过填写表决代理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四）召集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五）主持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侯为贵先生主持。

（六）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深圳上市规则》”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于本次会议之日，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为3,437,541,278股，即有权出席及于本次

会议上就所有决议案投票之股东所持之股份总数，其中内资股（A股）为2,807,955,833

股，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为629,585,445股。

股东（代理人）67人，代表股份1,401,810,877股，占公司在本次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40.78%。 其中，持股5%以下股东（代理人）66人，代表股份343,618,933股，占公司在本

次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0.00%。本公司概无股东有权出席本次会议但根据《香港上市规

则》第13.40条所载须放弃表决赞成决议案的股份，并无任何股东根据《深圳上市规则》及

《香港上市规则》须就本次会议上提呈的决议案回避表决。

（1）内资股（A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A股股东（代理人）66人，代表股份1,

196,494,824股，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2.6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A股股东（代理人）29人，代表股份1,167,391,838股，占公司A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1.57%；通过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37人，代表股份29,102,986股，占

公司A股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04%。

（2）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H股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205,316,053股，占

公司H股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2.61%。

此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中国律师出席及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提案 （其中普通决议案均已经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特别决议案均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详细表决情况请见本公告后所附《中兴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普通决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中兴通讯（香港）有限公司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

的议案》，决议内容如下：

（1）批准公司为中兴香港境外债务性融资（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贷款、发行企业债券等

方式）提供金额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自股东

大会决议生效之日起计算期限）。

（2） 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侯为贵先生或侯为贵先生授权的有权代表可以在不超过前

述担保额度以及担保期限的范围内依据中兴香港与债务性融资相关方的协商结果确定具

体的担保金额和具体的担保期限，并与债务性融资相关方协商并签署与前述担保相关的所

有担保协议和其他相关法律合同及文件，办理与该等担保相关的其他事宜。

特别决议案

2、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拟注册发行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的议案》，决议内容如下：

（1）批准公司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90亿元（含90亿元）的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的

注册发行方案。

（2）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侯为贵先生或侯为贵先生授权的有权代表：

（a）确定本次注册发行的相关服务机构包括但不限于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等；

（b） 在不超过前述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注册发行方案的范围内依据公司与发行相关

方的协商结果确定具体的发行方案（包括发行时机、金额、期数等），并与发行相关方协商

并签署相关的协议和其他相关法律合同及文件，办理相关的其他事宜；

（c）在注册后，根据注册发行方案赎回条款决定赎回事项；

（d）在注册后，根据注册发行方案支付利息条款决定利息支付及递延支付利息安排。

普通决议案

3、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中兴通讯马来西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履约担保

的议案》，决议内容如下：

（1） 同意公司为中兴通讯马来西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中兴马来” ）在

《CONTRACT� FOR� THE� DELIVERY, � SUPPLY, � INSTALLATION, � TESTING�

AND� COMMISSIONING� OF� EQUIPMENT� AND� SOFTWARE� AND� PROVISION�

OF� SERVICES� FOR� U� MOBILE’ S� 3G/LTE� SYSTEM� CONTRACT》（以下简称

“《UM无线扩容合同》” ）项下的履约义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2,000万美

元，担保期限自《UM无线扩容合同》签署生效日起至中兴马来在《UM无线扩容合同》项

下的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2）同意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开具银行保函，就中兴马来在《UM无线扩容合同》项

下的履约义务提供最高累计金额200万美元的担保，该银行保函自开具之日起生效，有效

期不超过三年。

（3） 同意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侯为贵先生或侯为贵先生授权的有权签字人签署相关

法律合同及文件。

公司委任本公司H�股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见证律师、两名股东代

表、两名监事代表担任本次会议的点票监察员。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魏伟律师、张慧丽律师

3、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二○一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形成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二○一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文件；

2、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四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16日

附件：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序号 审议事项 股份类别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

持股份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

持股份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

持股份比

例

普通决议案

1

公司 关 于 为 全

资子 公 司 中 兴

通讯

（

香港

）

有

限公 司 债 务 性

融 资 提 供 担 保

的议案

总计

1,400,795,106 99.9275% 1,015,771 0.0725% 0 0.0000%

其中

：

与

会持股

5%

以下股东

342,603,162 99.7044% 1,015,771 0.2956% 0 0.0000%

内资股

（

A

股

）

1,195,479,053 99.9151% 1,015,771 0.0849% 0 0.0000%

境外上市

外资股

（

H

股

）

205,316,05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特别决议案

2

公司 关 于 拟 注

册发 行 长 期 限

含权 中 期 票 据

的议案

总计

1,300,917,743 92.8108%

100,744,

634

7.1874% 25,300 0.0018%

其中

：

与

会持股

5%

以下股东

242,725,799 70.6634%

100,744,

634

29.3292% 25,300 0.0074%

内资股

（

A

股

）

1,194,390,119 99.8241% 2,079,405 0.1738% 25,300 0.0021%

境外上市

外资股

（

H

股

）

106,527,624 51.9159% 98,665,229 48.0841% 0 0.0000%

序号 审议事项 股份类别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

持股份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

持股份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

持股份比

例

普通决议案

3

公司 关 于 为 全

资子 公 司 中 兴

通讯 马 来 西 亚

有 限责 任 公 司

提供 履 约 担 保

的议案

总计

1,400,795,106 99.9275% 1,005,771 0.0717% 10,000 0.0007%

其中

：

与

会持股

5%

以下股东

342,603,162 99.7044% 1,005,771 0.2927% 10,000 0.0029%

内资股

（

A

股

）

1,195,479,053 99.9151% 1,005,771 0.0841% 10,000 0.0008%

境外上市

外资股

（

H

股

）

205,316,05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